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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合君合君合君合（（（（深圳深圳深圳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一一一一一年第一次临时一年第一次临时一年第一次临时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致致致：：：：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本所本所本所”)接受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贵公司贵公司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证监发［2006］21 号，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省）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招商局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本所律师本所律师本所律师”)列席

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

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本本本本次股东大会次股东大会次股东大会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召集和召开的召集和召开的召集和召开 

（（（（一一一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召开程序召开程序召开程序召开程序 

1、2011年 8月 26日，贵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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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拟于 2011年 9月 15日召开现场会议； 

2、2011年 9 月 10 日，贵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决定将本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年 9 月 27日

召开； 

3、2011年 9 月 23 日，贵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召开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决定将本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年 10月

21日召开； 

4、2011年 10月 19日，贵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提示性

公告； 

5、2011年 10月 21日，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

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C 座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二二二））））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召开程序的合法性 

基于以上，本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的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且贵公司

董事会已就此作出公告，符合《公司法》第 101条、第 102条、《股东大会规则》

第 4条、第 6条及《公司章程》第 51条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贵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5 日前以

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并就延期召开事宜进行了提前公告，通知的内容

包括会议时间、地点、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

议的方式等内容，符合《公司法》第 103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15条、第 18

条、第 19条和《公司章程》第 60条、第 61条、第 64条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召开的召开的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如期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龟山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C 座以现场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与

贵公司董事会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网络投票方式与贵公司董事会所告知的

方式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20条、21条和《公司章程》第 49条的有

关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的主持人的主持人的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李建红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第 102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7条及《公司章程》第 74条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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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现场现场现场现场出席出席出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人员的资格人员的资格人员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法人股东由其法

定代表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表决，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符合《公司法》第

107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3条、第 24条及《公司章程》第 66条、第 67条

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还有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贵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符合《股

东大会规则》第 26条和《公司章程》第 73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的表决程序的表决程序的表决程序 

1、根据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会所公

告的议案一致，并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第 103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34条和《公司章程》第 92条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除对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外，对

其他所有提案进行逐项表决，符合《公司章程》第 90条、第 91条和《股东大会

规则》第 32条、第 33条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指定二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对审

议事项的现场投票表决进行清点，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7条和《公司章程》

第 95条的有关规定； 

4、根据清点后的表决结果、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

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数量； 

    2）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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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发行对象；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5）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6）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8）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9）关于决议的有效期。 

(3) 《公司 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批准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5) 《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6) 《关于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7)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冷泰民先生为董事、张宝林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冷泰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2）选举张宝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上述第（1）、（6）和（8）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法》第 104条和《公司章程》

第 82条、第 84条的有关规定。 

上述第（2）、（3）、（4）和（5）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相关事项属于关联

交易，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第 104条、第 106条和《公司章程》

第 82条、第 84条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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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7）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符合《公司法》第 104 条和《公司章程》第 82 条、第 83

条的有关规定。 

上述第（9）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但对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选举

的子议案分别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逐个进行表决；冷泰民先生作为贵公司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已当选为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宝林先生作为贵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所获得的票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已

当选为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符合《公司法》第 106条和《公司章程》

第 82条、第 83条、第 90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四四四、、、、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二○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

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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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本页为本页为本页为《《《《君合君合君合君合（（（（深圳深圳深圳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律师事务所关于律师事务所关于律师事务所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股份有限公司二股份有限公司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〇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年年年年第一次临第一次临第一次临第一次临时时时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的签署页的签署页的签署页，，，，无正文无正文无正文无正文。。。。 

 

 

 

 

君合君合君合君合（（（（深圳深圳深圳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姚姚姚姚 文文文文 平平平平 

 

签字律师签字律师签字律师签字律师：：：：                   

    张建伟张建伟张建伟张建伟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 

 

                   

     胡义锦胡义锦胡义锦胡义锦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              

二二二二〇〇〇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